附件2 
培训补贴代为申领协议书

甲方：

乙方：

根据《省财政厅 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〈湖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鄂财社发〔2024〕88号）和《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〈湖北省就业创业培训补贴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鄂人社发〔2026〕3号）规定，经甲、乙双方协商，达成以下协议。

一、甲方选择使用信用支付的方式参加此次培训，培训完成后，由乙方代甲方申报培训补贴，补贴资金直接拨付至乙方账户，用于冲抵甲方本次培训费用。

二、甲方服从乙方的教学管理，按要求向乙方提供申请培训补贴所需的相关材料。

三、乙方认真组织培训教学，加强各项管理，保证培训质量。

四、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，乙方成功申领补贴并完成授信费用抵扣后，本协议自动终止。

五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
甲方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